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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資料總表如下： 

 
項目 電子檔 內容簡介 

【國中部】 

親師生資訊 
 

1. 成績考查注意事項 

2. 畢修業條件 

3. 減免及獎學金事宜 

4. 一卡通學生證宣導事宜 

5. 成績優異獎勵辦法 

6. 直升入學資訊/獎勵 

 

 

 

【國中部】親師生資訊 

【各項事宜，若有異動均依當學年度教育局(部)或相關公告為準】 
 

◎國中成績考查注意事項                                

【詳細資訊請參閱學生手冊】 

一、各領域學期評量成績：定期評量與平時評量分別占學期總成績之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

六十。 

二、除另有特殊情事外(如：國三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段考後，會有一星期時間讓任課

老師批閱、檢討、輸入成績，為求慎重、成績無誤，開放三天讓學生校對成績，再進

行個人成績通知單發放的動作。 

三、本校有關孩子學習資訊的網站 ischool(學生成績查詢系統)，家長有自己的帳號密碼，

歡迎家長一起上網來關心查詢孩子的出缺席、獎懲、定期評量成績、學期成績、學習

服務時數等資料，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情況！誠摯邀請您的參與！相關操作請參閱

附件。    

◎畢修業條件 

【詳細資訊請參閱學生手冊】 

國民中小學學生修業期滿，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

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一、出席率及獎懲： 

         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及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規範之假別，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

大過。 

 二、領域學習課程成績：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八領

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註：八大領域→語文(國、英文、本土語*)、數學、社會(歷史、地理、公民)、健康與

體育(健康、體育)、綜合活動(輔導活動、童軍、家政)、自然科學(生物、地球

科學、理化) 、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藝術(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111學年度入學學生開始修習本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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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及獎學金事宜 

 

一、1.國中部學生身分別與減免項目對照表 

 

項 

目 
申 請 身 分 類 別 減免費別 減 免 資 格 證 明 

1 低收入戶子女 代收代辦費、課輔費 區公所核定當年度低收入戶 ※【請參閱 註 1】 

2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書籍費 

1、家長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2、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請參閱 註 2】 

3 身心障礙學生 學生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請參閱 註 2】 

4 中低收單親學生 書籍費 

1. 區公所核定當年度中低收入戶 

2. 當年度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辦法所稱單親

家庭者  ※【請參閱 註 1】 

5 原住民學生 書籍費 戶口名簿(需有原住民註記) ※【請參閱 註 2】 

6 功勛、公教遺族 書籍費 
1.撫卹令正本、影印本 

2.學生身分證正本、影印本 

7 

中低收入戶子女 

或 

具單親家庭子女生活補

助身分者 

◎ 

區公所核定當年度中低收入戶 

或 

當年度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辦法所稱單親家庭

者  ※【請參閱 註 1】 

註 1：依教育局來文，為減輕家長舟車勞頓，學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單親家庭補助身分

先由校方參照高雄市社福比對系統查核佐證即可，先不需出具書面證明文件。除非之後獎學金

申請之證明文件或相關福利身分有異動者，再請另補繳相關紙本證明書。 

註 2：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心障礙學生、原住民學生若於前學期已申請通過且證明文件仍在

有效期限內者免另附證明文件。(若超過有效期限，請繳交重新審驗過後證明) 

◎：僅有中低或單親單一種身分的學生，依該年度相關公文辦理，過去狀況供參：書籍費最

高減免 600元，繳費單亦會先行扣除，學生繳納差額即可。 

 

2.注意事項： 

拿到繳費單時，請務必核對繳費單右上角身分註記正確性。若有身分異動，請盡速攜帶證

明文件至教務處註冊組(註記後至總務處換正確金額繳費單)，以利後續相關手續。 

 

二、獎學金：本校獎學金資訊均會公告於本校網頁。 

 

 

◎國中數位(一卡通)學生證宣導事宜 

 

一、因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 112學年度第 2學期起提供製發國中生數位(一卡通)學生證

機制，學校已依據家長學生意願，轉交相關資料。 

二、112 學年第 2學期(含)前，因數位(一卡通)學生證有印製發放過渡期，紙本學生證可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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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使用，並仍可作為在學證明。自 113年度開始高雄市國高中全面換發數位學生證，不

再提供紙本學生證。 

三、第一次製發數位(一卡通)學生證為教育局補助，學生免付費。 

四、數位學生證可選擇同意提供一卡通公司個資，作為記名式一卡通數位學生證，亦可選

擇僅具學生證功能，不提供個資給一卡通公司。 

※注意！無記名卡沒有宣告掛失功能！ 

五、請妥善保此學生證，後續學生證遺失或需補發，均由學生自行至一卡通官網

(https://www.i-pass.com.tw)申請掛失或補發並繳費。 

※不同意提供個資的卡片(無記名)，遺失補發所需費用 95元。 

 （95元=補發新卡費用 80元+郵局匯費 15元） 

  同意提供個資的卡片(記名式)，遺失補發所需費用 100 元。 

 （100元=補發新卡費用 80 元+掛失手續費 20元） 

 

◎常見問題 

在學證明→如欲申請在學證明者，請自行將學生證正反影印後(反面須事先至註冊組蓋註冊

之章)，連同正本及影本攜帶至教務處蓋章，即可當作在學証明使用。 

※學生證補發手續中，若有急需，可向教務處另申請在學證明書。 

 

 

 

 

◎成績優異獎勵辦法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學生學業成績優異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113年 09月 23日擴大會議通過 

壹、 目的   

為鼓勵學生讀書，激勵學生向上追求卓越，與同儕建立良性的競爭，訂定本獎勵辦

法。 

貳、 獎勵對象： 

凡就讀本校之學生，其學業成績表現優良符合本辦法第參項之標準者，得頒獎以資

鼓勵。 



   4 

 

參、 獎勵標準 

一、 國中部 

(一) 國中新生入學獎學金及獎勵品 

1. 持市長獎入學者：獎學金新台幣 60,000元。 

2. 持議長獎入學者：獎學金新台幣 45,000元。 

3. 持局長獎入學者：獎學金新台幣 30,000元。 

4. 畢業成績第 4名至第 10名者：贈背包一個或等值禮品。 

本項獎學金依六學期平均發放予符合資格之原在籍學生(於國一入學年 9

月中提供申請，9月底造冊)，且第二學期起，前一學期平均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方符領取資格；凡中途休、轉學者，取消領取資格。(轉入生不

得請領) 

                                                  

(二) 段考(國三第六學期最後一次段考無發放) 

1. 特優獎：段考成績總平均達 95分(含)以上且成績名列全校前十名者頒發

獎狀及獎金 200元。 

2. 優良獎：段考成績總平均達 85分(含)以上且成績名列班級前三名者頒發

獎狀及獎金 100元，領取特優獎者不得領取本獎項。 

3. 進步獎：與前一次段考比較，各班名次進步最多者頒發獎金 100元，本獎

項於各學期第二、三次段考頒發。 

4. 校長特別獎：與前一次段考比較，全年級名次進步為全校最多者頒發獎金

300元，領取本獎項者不得領取進步獎，本獎項於各學期第二、三次段考

頒發。 

(三) 複習(模擬)考：三年級複習(模擬)考名列全校前十名且至少 3科以上成績

為精熟者頒發 500元獎學金；名列全校前十名且至少 2 科以上成績為精熟

者頒發 200元獎學金；單科精熟者頒發 100元獎學金。 

(四) 會考成績優異獎學金： 

會考 5Ａ者：獎學金新台幣 10,000元。 

會考 4Ａ者：獎學金新台幣 5,000元。 

會考 3Ａ者：獎學金新台幣 3,000元。 

會考 2Ａ者：獎學金新台幣 2,000元。 

會考 1Ａ者：獎學金新台幣 1,000元。 

另會考 5Ａ++者：再加發獎學金新台幣 10,000元。 

獎學金額度視當年度經費來源調整。 

 

二、 高中部 

(一) 高中新生入學獎學金 

1. 會考成績達 5A者：獎學金新台幣 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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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考成績達 4A者：獎學金新台幣 45,000元。 

3. 會考成績達 3A者：獎學金新台幣 30,000元。 

本項獎學金依六學期平均發放予符合資格之原在籍學生(於高一入學年 9

月底造冊)，凡中途休、退、轉學者，取消領取資格。(休學者於復學後具

領取資格，唯同學年不得重複領取；另轉入生不得請領) 

                                                  

(二) 段考(高三第六學期最後一次段考無發放) 

1. 普通班： 

(1) 特優獎： 

a. 高中部一年級：段考成績總平均達 85 分(含)以上且成績名列普通

班校排前十名者頒發獎狀及獎金 300元。 

b. 高中部二、三年級：段考成績總平均達 85 分(含)以上，且達受獎

名次者，頒發獎狀及獎金 300元。 

註：受獎名次計算方式：按自然組(學群)、社會組(學群)班級數的

1.5倍(遇小數點時，採四捨五入法，取整數)為受獎學生數。 

(2) 優良獎：段考成績總平均達 75分(含)以上且成績名列班級前三名者頒

發獎狀及獎金 200元，領取特優獎者不得領取本獎項。 

(3) 進步獎：與前一次段考比較，各班名次進步最多者頒發獎金 100 元，

本獎項於各學期第二、三次段考頒發。 

(4) 校長特別獎：與前一次段考比較，全年級名次進步為全校最多者頒發

獎金 300 元，領取本獎項者不得領取進步獎，本獎項於各學期第二、

三次段考頒發。 

2. 美術班及體育班：段考成績總平均達 75分(含)以上且成績名列班級前二

名者頒發獎狀及獎金 200元，美術班及體育班仍可領取進步獎與校長特別

獎。 

(三) 複習(模擬)考 

1. 學測型模擬考：三年級複習(模擬)考名列社會組(國英數社)及自然組(國

英數自)前十名且至少兩科達到前標頒發獎金 500元。(不重複給獎) 

2. 指考型模擬考：三年級複習(模擬)考名列各類組排名(自然組前五名、社

會組前六名)且總分達該測驗全體均標以上頒發獎金 100元。 

(四) 假期考：取該年級國文、英文、數學成績前六名發放為原則，由最高分者取

至獎勵名額額滿為止，前三名發放 200元，第四到六名發放 100元，如遇同

分者，則增額發放。 

(五) 學測成績優異獎學金： 

學測單科成績達頂標：獎學金新台幣 3,000元。 

學測單科成績達前標：獎學金新台幣 1,000元。 

獎學金額度視當年度經費來源調整。 

※上述各項獎學金，得以等值文具禮品或抵用券替換之。 

 

肆、 本實施要點提擴大會議通過，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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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入學本校高中部資訊 

一、本校國中部學生進入本校高中部管道：(1)直升入學、(2)免試入學。 

※需於 113學年度開學日 113年 8月 30日 (含 )前，就讀本校國中部學生，才可用直升入

學管道。 

二、招生名額：正取 10名，備取 2名。 

三、重要時程表 

 

項目 日期 地點、摘要說明 

報名日期 

114年 5月 29日(四)至 114年 6

月 5日(四)，上午 9時至下午 5

時及 114年 6月 6日(五)上午 9

時至 12時 

填妥報名表跟學校教務處報名    

 

*注意報名最後一天只到中午12點！ 

錄取公告 114 年 6 月 13 日(五)下午 3 時 

學校網站及公告欄 

※請正取、備取同學於本日下午3時-3時15

分至學校教務處領取通知單 

結果複查 114 年 6 月 16 日(一)上午 9 時前 學校教務處 

報到日期 
114 年 6 月 16 日(一)上午 9 時至
12 時 

請正取同學依時間攜帶報到單至學校教務

處報到 

備取報到 
114 年 6 月 17 日(二)上午 9 時至
12 時 

請接獲備取錄取通知之同學依時間攜帶報
到單至教務處報到 

已報到學生聲

明放棄錄取資

格期限 

114 年 6 月 17 日(二)中午 12 時
前 

填妥資料備齊文件跟學校教務處辦理 

申訴期限 
114 年 6 月 17 日(二) 下午 2 時
前 

國立鳳山商工 (免試入學委員會) 

※注意：1.本時程表如有變動，以相關公告為準。 

2.簡章可參閱本校網站右上方 → 招生資訊 → 高中部 招生訊息 / 新生資訊 →『【直

升】114 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入學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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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入學本校高中部獎勵 

☆好康報給您知!! 

以直升入學本校同學，又符合「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學生學業成績優異獎勵辦法」者，兩獎學

金均可領取！ 

例：小明會考5A，國中在校三年總平均96分，可領取獎金，共計90000元！ 

辦法 項目 獎金 總計 

成績優異獎勵辦法(國中部) 會考成績優異5A 10000 

90000 
成績優異獎勵辦法(高中部) 高中新生入學獎金 60000 

直升高中部入學獎勵 國中三年平均達90 10000 

直升高中部入學獎勵(加發) 國中會考5A 10000 

 

未來還有其他符合資格之獎學金可供領取！ 

 

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國中直升高中部」入學獎勵辦法 
111年6月20日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一、 依據： 

103年5月14日本校國三升學輔導會議辦理。 

二、 目的： 

配合政府辦理免試入學，以期降低學生升學壓力，鼓勵就近入學，兼顧社區均衡發展與家長

教育選擇權；另鼓勵本校優秀國中生，直升本校高中部，提升高中部競爭力，特定本辦法。 

三、 實施對象： 

依據高雄區高級中學學校直升入學招生簡章，經申請並獲錄取之應屆國三畢業生。 

四、 辦理內容： 

(一) 本校應屆國三畢業生，申請直升本校高中部經公告錄取並完成報到手續者，依在本校國中

部三年內總平均成績達90分之學生，每人頒發「直升入學獎學金」10,000元； 

學期總平均成績達85分而未達90分之學生，每人頒發「直升入學獎學金」5,000元； 

學期總平均成績達80分而未達85分之學生，每人頒發「直升入學獎學金」3,000元(需視補

助金額及符合資格之人數調整之)； 

若會考成績為5個A，則每人再加發「直升入學獎學金」10,000元。 

(二) 直升本校高中後之學生，爾後各學期成績達全年級校排或組排前20%，且無小過(含)以上

及曠課紀錄者，另頒發「優秀直升學期獎學金」2,000元。 

五、 獎勵金頒發方式： 

(一) 「直升入學獎學金」，於高一第一學期發放。 

(二) 「優秀直升學期獎學金」，統計自第一學期(高一上)至第五學期(高三上)之成績，於次學

期第一次段考前發放。 

六、 經費來源： 

由本校「高中優質化」、家長會或相關經費支應。 

七、 其他事項： 

(一) 獲頒本獎勵之學生，可再依其他獎學金辦法獲得各項獎學金。 

(二) 就讀本校高中三年期間，凡中途休、退、轉學者，即停止頒發學期獎學金。 

八、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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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查詢在校表現操作方式附件 

 

 

 

 

 

 

 

 

 

 

 

 

 

 

 

 

 

 

 

 

 

 

 

 

 

 

 

 

 

 

 

 

 

 

 

 

 

 

 


